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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一一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1 年 5 月 9 日、10 日、1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二二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股权激励

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并且在未来 3 个月内也不筹划上述行为；同时，

公司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说明并承诺如下：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并且在未来 3 个月内也不存在针对维科精华的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三三三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四四四、、、、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其他说明    

（1）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维科精华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合作有四项石墨

烯专利” 、“维科精华的合作方中科院刘兆平团队石墨烯技术已经领先全球”等

相关报道，经公司询问联营企业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层后，得到明确

回复：该公司目前仅有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电池”）唯一的

产业实体，其主要从事手机电池生产；同时，动力锂电池项目尚处于研发阶段，

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若上述事项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对外进行披露。 

2009 年 7 月 23 日，维科电池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签订了《联合组建动力锂电池技术研究中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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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但合作仅限于双方在仪器设备上的共享，并且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各方自

主提出在‘中心’立项的课题，并全额资助在‘中心’开展的项目，所形成的知

识产权归出资方所有。”因此，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已研发出的和未来研发出的包

括“石墨烯”在内的所有成果与维科电池无关，维科电池也并不存在“石墨烯”

项目。 

（2）另外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维科精华即将推出大型股权激励方案，涉

及众多中高管” 等相关报道，经询问公司管理层：公司目前并不存在针对高管

股权激励的意向。 

（3）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277.55 万元，主要

源于公司两块房地产项目交付产生的利润。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下属房

产公司开发的“水岸枫情”和“城市桃源”两块房产项目仅剩约 7415 万元的预

收账款；同时，绝大部分房屋已销售完毕。在公司目前没有其他房产开发项目和

后备土地的情况下，公司房产业务存在着不可持续性。 

五五五五、、、、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2 日 


